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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大廈政策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 

在 2020 年 6 月 6 日的會議上就議程 II 項  
"就工廈政策事宜聽取公眾意見"通過的議案  

 
本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研究容許受政府或法定組織所監管或特定以

月費之行業，以會員制方式放寬工廈作非工業用途。相關公司或團

體需要定期向會員提供逃生路線演習。 

 
動議人：邵家臻議員  
 
政府當局對通過的議案回應如下 : 
 
為了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，以及更有效地解決消防安全和違規使用

的問題，政府會繼續透過鼓勵私人業主改裝整幢工廈或推展重建計

劃，以提供能夠配合香港社會和經濟需要的樓面面積。  
 
有鑑於部分工廈可能由於業權分散等原因，未必能夠在短期內推行

整幢改裝或重建，政府在 2019 年 2 月 1 日 2024 年 1 月 31 日共五
年期間放寛地契豁免書申請政策，在不影響公眾安全的前提下，准

許五類在工廈個別單位內出現的用途，以應對文化藝術、創意產業

及創新科技界對安全、合法和可負擔場地的需求。  
 
工業活動引致火警及其他意外事故的風險，遠較商業及其他活動為

高。此外，工業活動往往涉及裝卸、貯存和使用危險品。如果工廈

內有非工業活動，參與的公眾人士未必明白工廈內的潛在危險，也

未必懂得如何在工廈逃生，當發生火警及緊急事故時，生命便可能

受到嚴重威脅。因此，在工廈內若有直接提供服務或貨品的用途，

例如展覽空間、教育中心和表演場地等，在消防安全角度上是不能

接受。  
 
政府會繼續觀察上述放寛地契豁免書申請政策的推行情況，並在五

年年期結束前檢討其成效。就進一步將此政策擴展至更多其他非工

業用途的建議，如果擬議用途能夠顧及公眾安全，政府樂意持開放

態度探討。  
 



我們理解，議案的建議是希望將部分非工業活動所涉及的人流局限

於懂得如何在其所處工廈逃生的特定人士，以及局限於某些在管治

方面較可信任的組織。政府會按照現實的情況，從風險管理上考慮

此建議的可行性，例如逃生演習機制會否受到有效監管，能否有效

區分所謂「會員」及一般公眾人士，以及在執管方面的可行性及難

度。  
 
 

 


